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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

为了保证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履行章程规

定的业务范围所需要的费用有稳定来源，规范会费的收取与管理，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章程》和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山西省民政厅、山西省财政

厅关于社会团体会费政策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会所属团体会员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

副会长单位、会长单位均按本办法的标准缴纳会费。个人会员不

收取会费。

第二条 本会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和为实现本会

章程规定的职能所需的费用，以及常设办事机构日常工作经费。

第三条 根据本会的主要业务和团体会员规模，参照历年经

费支出情况并考虑今后的发展，确定本会会费收取的原则是：合

理核定、预算控制、滚动使用。

第四条 按照会员单位权利与义务相衔接的原则，依据《山

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确定会费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会长单位 30 万/年；

（二）副会长单位 10万元/年；

（三）理事及常务理事单位 1 万元/年；

（四）会员单位 3 千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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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协会分支机构会费执行本会标准，不另行制定会费

标准，不重复收取会费。

第六条 会费收取按年度一次缴纳，各单位应在每年 6 月 30

日前向本会开户银行缴纳。新发展会员在批准加入协会两个月内，

按标准缴纳会费。

第七条 缴费确有困难的会员单位需提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

本会常务理事会同意后予以减免。未经批准不缴纳会费的，视为

自动退会。

第八条 会费收取方式，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。本会按

照规定出具山西省财政厅监制的山西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。

第九条 会费实行预算管理。每年由本会秘书处编制年度预

算、决算，经常务理事会审定。

第十条 会费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本会日常办公支出；

（二）用于会员的服务性支出；

（三）开展本会业务活动和会议的支出；

（四）本会的聘用人员、派驻人员，其工资、保险、补贴、

福利待遇等支出，以及为完成专项业务工作所聘用的专家费用

支出。

（五）与本会相关的其它费用支出。

第十一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会费的收缴和管理，应按照财政

部、民政部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建立健全协会财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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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，加强会费的使用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，由秘书处提出收支报告，经

常务理事会审查，向理事会报告。并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、监

事和会员的监督。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审计。

第十三条 本会会费收取标准如需要调整，须经会员代表大

会表决通过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通过之日起

实施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为会员代表大会。


